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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
关于印发《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

航（口、务）管理局：  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交办水〔2017〕128 号，以下简

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

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。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水路运输市

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抓手，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切

实将《管理办法》贯彻落实到位，积极组织管理人员及相关企业

认真学习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共同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。 

    二、制定细则，完善制度。厅将按《管理办法》要求并结合

我省实际，在《广东省水路运输行业诚信管理试行办法》的基础



 
— 2— 

上，制定全省的实施细则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工作中遇

到的问题及未来水路运输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，就完善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，于2017年10月31日前反馈厅港航

局水运处。 

三、注重应用，合力监管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对

有关企业及人员信用信息的监管工作，将《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

规定纳入日常监管，有效应用信用监管成果；加强与相关部门的

信息互通，加大对水路运输市场相关企业及人员信用信息的归集

与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共同促进水路运输市场健康发展。 

 

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10 月 9 日  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